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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

(57)摘要

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

统，包括烘干窑、气化炉、炭化窑，所述烘干窑为

所述炭化窑提供干燥后的生物质，所述气化炉为

所述炭化窑提供预热可燃气体，所述烘干窑外部

配有为其进行预热的燃烧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

过热气管道连通所述烘干窑和所述燃烧室，所述

炭化窑顶部通过燃气净化系统连通至所述炭化

窑的加热炉头，所述烘干窑和所述炭化窑之间设

有无尘输送系统。本实用新型无需另外添加烘干

燃料即可炭化30%以上含水率生物质，并且可以

实现以料烘料，省去其它燃料，实现炭化能源自

循环；不仅大大方便了生物质炭化作业，并且便

于产业化，产生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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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包括烘干窑、气化炉、炭化窑，所述烘干窑为所述炭化窑

提供干燥后的生物质，所述气化炉为所述炭化窑提供预热用可燃气体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烘

干窑外部配有为其进行预热的燃烧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热气管道连通所述烘干窑和所

述燃烧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燃气净化系统连通至所述炭化窑炉头，所述烘干窑和所述

炭化窑之间设有无尘输送系统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燃烧室配有副燃烧

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燃气管道连通所述副燃烧室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燃气净化系统依次包

括一级粗净化塔、二级粗净化塔、冷却塔、气水分离塔、分离池、净化塔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无尘输送系统主要包

括大功率风机、预存料桶、一次旋风除尘器、二次旋风除尘器、绞龙输送机，所述烘干窑出料

口连通所述预存料桶，所述预存料桶连接所述大功率风机，物料被正压送入一次旋风除尘

器进料口，所述一次旋风除尘器出料口连接所述二次旋风除尘器进料口，所述二次旋风除

尘器出料口通过下料筒连接所述绞龙输送机，所述绞龙输送机出料端接入所述炭化窑进料

口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大功率风机设置于消

音房内，所述消音房设有进风口、出风口、供作业人员进出的房门，所述消音房的顶部和下

部均设有消音器。

权　利　要　求　书 1/1 页

2

CN 208829595 U

2



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物质燃料技术领域，尤其是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利用秸秆、稻壳、锯末等生物质废弃物来制炭，是我国近几年兴起的一项新技术。

然而，这些生物质废弃物来自大自然或工农业生产，一般都含有一定的水分，含水率在20%-

40%不等，这给生物质连续炭化带来非常致命的影响，因为目前的生物质连续炭化设备，只

能炭化含水率15%以下的生物质，需要另外增加采用电能或其他燃料作为热源的烘干设备

对生物质进行预先烘干，如此不仅使得生产工艺繁琐，而且生产成本大大提高，以致于到目

前为止，全国几乎没有成功的生物质炭化工厂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3] 针对上述问题，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无需另外添加烘干燃料即可炭化30%以上含

水率生物质的连续炭化系统。

[0004] 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包括烘干窑、气化炉、炭化窑，所述烘干窑为所述炭化

窑提供干燥后的生物质，所述气化炉为所述炭化窑提供预热可燃气体，所述烘干窑外部配

有为其进行预热的燃烧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热气管道连通所述烘干窑和所述燃烧室，

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燃气净化系统连通至所述炭化窑炉头，所述烘干窑和所述炭化窑之间

设有无尘输送系统。

[0005] 进一步的，所述燃烧室配有副燃烧室，所述炭化窑顶部通过燃气管道连通所述副

燃烧室。

[0006] 进一步的，所述燃气净化系统依次包括一级粗净化塔、二级粗净化塔、冷却塔、气

水分离塔、分离池、净化塔。

[0007] 进一步的，所述无尘输送系统主要包括大功率风机、预存料桶、一次旋风除尘器、

二次旋风除尘器、绞龙输送机，所述烘干窑出料口连通所述预存料桶，所述预存料桶连接所

述大功率风机，物料被正压送入一次旋风除尘器进料口，所述一次旋风除尘器出料口连接

所述二次旋风除尘器进料口，所述二次旋风除尘器出料口通过下料筒连接所述绞龙输送

机，所述绞龙输送机出料端接入所述炭化窑进料口。

[0008] 进一步的，所述大功率风机设置于消音房内，所述消音房设有进风口、出风口、供

作业人员进出的房门，所述消音房的顶部和下部均设有消音器。

[0009]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：无需另外添加烘干燃料即可炭化30%以上含水率生物质，

并且可以实现以料烘料，省去其它燃料，实现炭化能源自循环；不仅大大方便了生物质炭化

作业，并且便于产业化，产生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。

附图说明

[0010] 图1为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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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11] 图2为无尘输送系统的结构示意图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12]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。本实用新型的

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，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实用新型限于所公开

的形式。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。选择和描述实施

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，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

本实用新型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。

[0013] 实施例1

[0014] 一种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，如图1、图2所示，包括烘干窑1、气化炉（图中未示出）、

炭化窑2，所述烘干窑1为所述炭化窑2提供干燥后的生物质，所述气化炉为所述炭化窑2提

供预热可燃气体，所述烘干窑1外部配有为其进行预热的燃烧室3，所述炭化窑2顶部通过热

气管道4连通所述烘干窑1和所述燃烧室3；所述烘干窑1和所述炭化窑2之间设有无尘输送

系统。

[0015] 炭化作业时，首先，在燃烧室内点燃木材等可燃物，对烘干窑进行预热，待烘干窑

温度达到100℃时，烘干窑开始上料；与此同时，在气化炉点燃干燥的生物质（如稻壳等），产

生的可燃气体进入炭化窑内燃烧，待炭化窑内温度达到600℃，此时烘干窑也开始产出含水

率15%以下的生物质，这些生物质通过无尘输送系统送入炭化窑进料口。

[0016] 炭化窑对生物质的炭化过程中，也会产生可燃气体，所述炭化窑2顶部依次通过由

一级粗净化塔、二级粗净化塔、冷却塔、气水分离塔、分离池、净化塔构成的燃气净化系统，

最后回流至所述炭化窑炉头点燃，燃烧正常后，关闭气化炉。此处，燃气净化系统各设备之

间的连接关系属于本领域公知常识，在此不再赘述。

[0017] 接着，打开热气管道阀门，让炭化窑产生的热量通过热气管道进入烘干窑；再接

着，炭化窑产生的可燃气体除了供自身燃烧外，还会有大量剩余，因此，所述燃烧室3配有副

燃烧室6，所述炭化窑2顶部通过燃气管道7连通所述副燃烧室6，打开燃气管道阀门，让可燃

气体进入副燃烧室燃烧，待回流热气和燃气共同作用下，烘干窑的温度达到烘干需求时，主

燃烧室停止工作。

[0018] 至此，一个完整的生物质连续炭化系统形成。

[0019] 从烘干窑产出的生物质，是物料与水汽并存的，需要将水汽排走，将干燥的物料送

入炭化窑。

[0020] 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无尘输送系统主要包括大功率风机（图中未示出）、预存料桶

501、一次旋风除尘器502、二次旋风除尘器503、绞龙输送机504，所述烘干窑1出料口连通所

述预存料桶501，所述预存料桶501连接所述大功率风机，物料被正压送入一次旋风除尘器

502进料口，所述一次旋风除尘器502出料口连接所述二次旋风除尘器503进料口，所述二次

旋风除尘器503出料口通过下料筒505连接所述绞龙输送机504，所述绞龙输送机504出料端

接入所述炭化窑2进料口。

[0021] 大功率风机用于通过负压将物料从烘干窑出料口抽入预存料桶，再通过正压将物

料压往一次旋风除尘器进料口，实现一次料汽分离；物料经过一次料汽分离后，进入二次旋

风除尘器进行二次料汽分离，然后通过绞龙输送机送入炭化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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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22] 这里用到了大功率风机，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噪音，本实施例中，所述大功率风机设

置于消音房内，位于消音房外的预存料桶出料口通向大功率风机，从消音房顶部连通至一

次旋风除尘器。所述消音房设有进风口、出风口、供作业人员进出的房门，所述消音房的顶

部和下部均设有消音器。消音房墙体为隔音棉夹心泡沫砖墙。

[0023]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，彻底解决了烘干窑到炭化窑之间物料输送中的粉尘和噪音污

染问题。

[0024] 本实用新型提到的烘干窑、气化炉、炭化窑均采用现有设备，其具体结构不是本实

用新型保护的重点。

[0025] 显然，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，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。

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，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

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，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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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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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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